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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本文件由中国锅炉与锅炉水处理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锅炉与锅炉水处理协会、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

监督检验研究院江阴分院、浙江省特种设备科学研究院、贝卡尔特 (中国)技术研发有限公司、浙江

音诺伟森热能科技有限公司、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顺德检测院、艾欧史密斯 (中国)热水器有

限公司、北京科诺锅炉有限公司、临沂欧科节能技术有限公司、苏州威博特能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方快锅炉有限公司、迪森 (常州)锅炉有限公司、河南博威热能科技有限公司、廊坊劲华锅炉有限

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汤澄 郭华 陈征宇 齐国利 张炳雷 王君 王佳伟 李雪波 马鸿飞 

吴俊 马凯勤 苏磊 王金城 崔树庆 叶昕 卢洁 耿生斌 孔明旺 叶国领 张博通 苏晨 牛

成洁。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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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气冷凝热水锅炉能效等级及生产单位资质评定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燃气冷凝热水锅炉能效等级及生产单位资质等级分类、生产单位资质评定条件和要

求、评定程序、产品能效标识等。
本文件适用范围为额定功率不小于0.1MW、额定出水温度不高于95℃、烟气在锅炉本体内发

生连续冷凝的燃气热水锅炉。本文件不适用于除锅炉本体外尾部烟道另行加装冷凝装置的锅炉。
本文件所指燃气应符合GB/T13611的规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 (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

用于本文件。

GB/T13611 城镇燃气分类和基本特性

GB/T16157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HJ692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的测定 非分散红外吸收法

HJ693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NB/T47066 冷凝锅炉热工性能试验方法

TSG11—2020 锅炉安全技术规程

T/CBWA0015 铸铝冷凝燃气锅炉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冷凝锅炉condensing
 

boiler

烟气中的水蒸气连续凝结释放汽化潜热的锅炉。

3.2 资质评定assessment
 

of
 

qualification

按程序进行的旨在确定燃气冷凝热水锅炉生产单位是否具备本文件规定条件的分级评判工作。

4 总则

4.1 为规范燃气冷凝热水锅炉 (以下简称锅炉)能效等级及生产单位资质评定工作,促进行业技术

进步和节能减排、保障锅炉安全经济环保运行,特制定本文件。

4.2 额定出口压力不小于0.1MPa的锅炉 (以下简称承压锅炉)应符合TSG11—2020的规定;铸

铝承压锅炉还应符合T/CBWA0015的规定,其他材质的铸件承压锅炉也应参照执行上述安全技术

规范和标准,以确保锅炉的安全性能。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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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中国锅炉与锅炉水处理协会 (以下简称锅协)为锅炉生产单位资质评定机构,负责对申请资质

评定的锅炉生产单位 (以下简称申请单位)进行资质分级评定工作。

4.4 生产单位资质评定主要在锅炉制造和安装单位中开展。评定证书分为 《燃气冷凝热水锅炉制造

单位资质评定证书》(见附录A)和 《燃气冷凝热水锅炉安装单位资质评定证书》(见附录B),其有

效期均为4年。

4.5 资质评定工作遵循客观、公正、保密的原则。

5 锅炉能效等级及生产单位资质等级分类

5.1 锅炉能效等级

  锅炉能效等级从高到低分为1、2、3三个级别,经第三方锅炉测试机构测试的各级别对应的性能

指标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1 锅炉能效等级分类及指标范围

项目
评定级别

1级 2级 3级

氮氧化物/ (mg/m3)(基准氧含量3.5%) ≤50

锅炉热效率/ (%)a >104 ≥102 ≥100

 a锅炉热效率测试结果基于燃料收到基低位发热量进行计算。

5.2 锅炉能效测试

5.2.1 锅炉热效率测试按NB/T47066规定的方法进行,锅炉氮氧化物排放浓度测试按GB/T16157、

HJ692或HJ693规定的方法进行。

5.2.2 锅炉热效率和氮氧化物应在同一工况条件下同时测试,测试时每种试验工况的平均出力应为

锅炉额定出力的97%~105%;锅炉出水定性温度为50℃,进水定性温度为30℃,测试时进水温度

和出水温度与定性温度的偏差应不超过±2℃。

5.2.3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应重新进行第三方能效测试:
(1)锅炉型号 (参数)改变;
(2)燃烧器型号改变;
(3)产品设计、工艺或材料发生改变,明显影响其性能。

5.3 生产单位资质等级

生产单位资质评定等级从高到低分为A、B、C三个等级,各级别对应的锅炉能效指标应符合表

2的规定。

表2 生产单位各资质等级锅炉能效指标要求

生产单位资质等级 A级 B级 C级

锅炉能效指标 1级 优于2级 (含) 优于3级 (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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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生产单位资质评定条件和要求

6.1 一般要求

  申请单位应具有法定资质,并具备与资质评定等级相适应的资源条件,建立并有效实施与资质评

定等级相适应的质量保证体系、安全管理制度等,具备持续保障其锅炉产品各项性能的技术能力。

6.2 资源条件

6.2.1 申请单位应具有以下与资质评定等级相适应,并满足生产需要的资源条件:
(1)人员,包括管理人员、技术人员、检测人员、作业人员等 (注1);
(2)工作场所,包括场地、厂房、办公场所、仓库等 (注2);
(3)设备设施,包括生产设备、工艺装备、检测仪器、试验装置等 (注3);
(4)技术资料,包括设计文件、工艺文件、施工方案、检验规程等;
(5)法规标准,包括法律、法规、规章、安全技术规范及相关标准。
注1:现场评定时应提供相关人员任命书、聘用合同、工资表、近三个月的养老保险凭证、身份证、职称证明、

学历证明、特种作业人员证等原件。

注2:现场评定时应提供土地使用证、房产证或土地管理部门出具的其他有效证明原件;工作场所租赁的,应提

供租赁双方签订的合同及出租方的土地使用证明、房产证或土地管理部门出具的其他有效证明原件。

注3:设备设施 (除本文件另有规定的)不得租赁,现场评定时应提供购置合同、发票、设备设施档案及有关计

量检定证书。

6.2.2 制造、安装单位的具体资源条件和要求,分别见本文件附录C和附录D。

6.2.3 同一生产单位 (法人)同时申请燃气冷凝热水锅炉制造、安装单位资质评定的,资源条件可

以共享。仅生产 (制造、安装)常压锅炉的申请单位,在满足生产实际需要并能持续保障其锅炉产品

各项性能的前提下,资源条件可以适当降低。

6.3 质量保证体系

申请单位应按本文件附录E的规定,建立与资质评定等级相适应的质量保证体系,并保持有效

实施。

6.4 技术资质 (业绩)

6.4.1 申请单位应具备与资质评定等级相适应的技术资质,按相关技术规范标准规定分别进行产品

设计、制造或安装活动。申请单位提供的业绩中的锅炉能效等级应符合本文件第5.3条的规定。

6.4.2 制造业绩

6.4.2.1 制造单位应提供与申请等级一致的,且每种锅炉型号均已通过第三方检测机构测试、锅炉

能效等级符合本文件5.3条规定的报告。

6.4.2.2 制造单位应提供每种锅炉型号至少1台完整的锅炉制造资料,锅炉制造资料一般应包括:
(1)锅炉设计资料,包括承压锅炉相关设计计算 (水动力、强度、热力、安全阀排放计算等)、

组合式锅片密封设计、安全附件和安全保护联锁装置设置、电气安全设置、锅炉水质要求、铸件承压

锅炉设计验证 (冷态爆破验证试验报告及整体验证性水压试验报告)等;
(2)制造质量记录/报告,包括原材料质量证明文件和入库验收记录 (含受压铸件原材料光谱分

析复验报告)、受压铸件质量报告 (可追溯性标记、化学成分分析报告、力学性能检验报告、机械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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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质量及壁厚检验记录、硬度试验记录、铸件耐压试验报告等)、外购 (组合)锅片逐台 (件)的合

格证书原件和受压铸件相关理化耐压试验报告及入厂检验记录 (含定期复验记录)、焊接锅炉质量报

告 (焊接材料管理、焊接工艺及焊接工艺评定、焊工资格、焊接记录、焊接接头的外观质量检验记

录、无损检测专用工艺、射线检测底片和无损检测报告或外委控制记录)、整体水压试验报告、燃烧

器的匹配及型式试验报告等;
(3)检验与试验记录/报告,包括铸件承压锅炉型式试验报告、同型号锅炉第三方能效测试报告、

逐台出厂检验记录 (燃气系统密封性、烟气系统密封性、水路系统密封性、前吹扫风量和/或前吹扫

时间、额定功率下烟气NOx 和CO含量、电气安全性等);
(4)出厂资料、金属铭牌、警示牌,其中出厂资料包括锅炉质量证明书 (含产品合格证,材料、

焊接质量证明和水压试验报告)、锅炉总图、锅炉安装图、承压锅炉设计计算书或结果汇总表 (含水

动力、强度、热力、安全阀排放计算等)、锅炉安装说明书和使用说明书等;
(5)承压锅炉还应提供设计文件鉴定报告和锅炉制造监督检验证书。

6.4.2.3 现场评定时,一般应抽查1~2种锅炉型号进行能效测试核查。

6.4.3 安装业绩

6.4.3.1 安装单位应至少安装2台与评定申请书等级一致的锅炉,并应提供至少2台锅炉完整的安

装资料。

6.4.3.2 锅炉安装资料一般应包括:
(1)锅炉出厂资料,同本文件6.4.2.2 (4)条以及同型号锅炉第三方能效测试报告或复印件;
(2)施工组织设计,包括锅炉布置及热水系统图设计、施工组织方案等;
(3)安装质量记录/报告,包括材料 (含焊材)质量证明文件及验收记录、焊接 (焊接工艺及焊

接工艺评定、焊工资格、焊接记录、焊接接头的外观质量检验记录)、无损检测报告 (无损检测专用

工艺、射线检测底片和无损检测报告或外委控制)、热水系统安装 (集气装置 (自动排气阀)及放水

装置、定压装置及膨胀装置、补给水装置、强制循环备用水泵安装、循环水泵旁路及除污器安装)、
水压试验 (水压试验方案、水压试验条件控制、试验记录和报告)、安全附件及安全保护联锁装置安

装记录 (排烟系统限温装置、烟道阻塞保护装置、温控器和水温限制装置、冷凝水水封管、压力测量

装置、安全阀等安装记录)、燃烧器的匹配及型式试验报告或复印件等;
(4)检验与试验记录/报告,包括锅炉燃气系统密封性、烟气系统密封性、水路系统密封性、前

吹扫风量和/或前吹扫时间、额定功率下烟气NOx 和CO含量、冷凝水堵塞的安全保护功能、温控器

及水温限制装置功能、电气安全性、锅炉12h满负荷试运行记录和有甲乙双方签字的总体验收记

录等;
(5)安装质量证明书;
(6)承压锅炉安装还应提供开工告知书和安装监督检验证书;

6.4.3.3 现场评定,必要时应抽查1~2种锅炉型号进行现场能效测试核查。

6.4.4 到期换证的业绩要求同6.4.2和6.4.3条,且为近4年内的业绩。

7 评定程序

生产单位资质评定程序包括申请、受理、评定、审批与发证。

7.1 申请

7.1.1 申请评定时应提交以下资料。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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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申请书 (从锅协网站https://www.chinaboiler.org.cn下载),按要求填写并加盖单位公章;
(2)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复印件);
(3)原资质评定证书 (仅申请增项、变更或者换证)
(4)质量管理体系文件 (电子文档);
(5)业绩表;
(6)锅炉能效测试报告 (复印件)。

7.1.2 申请资料提交方式

可提交纸质资料直接邮寄到锅协秘书处,也可将申请材料扫描后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至guolupx@
126.com邮箱。

7.2 受理

锅协应在收到申请资料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审阅申请资料,做出是否受理的决定。

7.2.1 申请资料符合规定的申请单位,锅协联系申请单位进行评定准备工作。

7.2.2 对于申请资料不齐全的申请单位,锅协一次性告知申请单位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7.2.3 申请资料不符合本文件第6条规定的申请单位,锅协应及时向申请单位出具暂缓评定或不予

受理决定书。

7.3 评定

7.3.1 评定计划

  锅协与申请单位商定具体评定日期,确定资质评定计划。评定组一般由2~4名评定人员组成,
现场评定一般在1~3个工作日内完成。

7.3.2 评定人员要求

评定人员应与申请单位无直接利害关系,申请单位对评定人员有异议的可向锅协提出回避要求。
评定人员在从事资质评定工作时,应严格遵守锅协公正廉洁等有关规定。

7.3.3 现场资质评定

(1)现场资质评定工作由评定组执行;
(2)现场评定工作程序,一般包括首次会议、现场巡视、分组审查、情况汇总、交换意见、总结

会议等;
(3)实施现场评定时,若申请单位已取得锅炉生产单位许可资质的,一般应简化评定工作内容,

重点对资源条件进行核查,对持续保障锅炉产品各项性能的技术能力进行确认。
(4)实施现场评定时,若评定组发现申请单位实际情况与申请等级明显不符合的,与申请单位沟

通后,可以降低资质等级或限定范围进行评定。对于不愿降级或者降低级别也明显达不到评定条件

的,终止现场评定,评定组应与申请单位签署评定备忘录,评定备忘录里应写明终止理由。组长应于

5个工作日内将评定备忘录提交至锅协;
(5)现场评定工作结束时,评定组应将发现的问题向申请单位通报;现场不能完成整改的,双方

应签署 《评定工作备忘录》(以下简称备忘录),评定组在备忘录中提出整改要求,整改时间不得超过

6个月;
(6)评定组应将评定情况做出记录。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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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4 现场评定结论和报告

评定结论意见按以下要求分为 “符合条件”“整改后符合条件”“不符合条件”:
(1)全部满足评定条件,评定结论意见为 “符合条件”;
(2)整改后全部满足评定条件,评定结论意见为 “整改后符合条件”;
(3)除本款 (1)、(2)项外以及超过整改期限的,评定结论意见为 “不符合条件”。
评定组应在评定工作结束后10个工作日内,出具并向锅协提交评定报告。

7.4 审批和发证

锅协收到评定报告或整改确认报告后,应在10个工作日内完成报告的审核工作,并根据以下情

况做出决定:
(1)评定结果符合本文件规定的,颁发相应等级资质证书,并且在锅协网站上公布;
(2)评定结果不符合本文件规定的,不予颁发资质证书,并书面告知申请单位;
(3)资质评定资料不齐全或者资质评定过程不符合程序规定,应要求评定组做出补充说明或重新

安排资质评定。

7.5 增项

7.5.1 制造单位在原资质评定证书范围内增加锅炉型号的,应向锅协提交加盖单位公章的申请书、
原资质评定证书、申请增加的锅炉能效测试报告 (复印件);

7.5.2 增项程序和要求按本文件7.2至7.4条的规定办理,但应简化评定工作内容,重点对申请增

项的锅炉制造资质及相关制造资料进行评定;

7.5.3 如果增项同时符合下述条件,增项单位申请,经锅协同意的,可免于现场评定,仅对提供的

资料进行审核:
(1)使用与已通过资质评定锅炉相同的材质;
(2)使用与已通过资质评定锅炉相同的制造工艺和检测手段;
(3)申请增项的锅炉参数在已通过资质评定锅炉的最大最小参数范围内。

7.5.4 增项后,锅协换发新的 《燃气冷凝热水锅炉制造单位资质评定证书附表》,资质评定证书有效

期不变,原 《燃气冷凝热水锅炉制造单位资质评定证书附表》由锅协收回。

7.6 变更

7.6.1 持有相应资质的单位,单位名称或者地址名称变更的,应向锅协提出变更申请,并提交加盖

单位公章的申请书、原能力评定证书、变更前后的营业执照。
锅协应自收到变更申请资料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做出是否准予变更的决定;准予变更的,换发

新证,并且收回原证;不予变更的,书面告知申请单位并且说明理由。

7.6.2 制造单位地址搬迁或新增的,应按本文件7.6.1条的规定,向锅协提出变更申请,提交相关

资料。锅协应按本文件7.2至7.4条的规定进行现场评定,重点对资源条件进行核查,对质量保证体

系覆盖情况进行确认。

7.7 换证

7.7.1 持证单位应在其证书有效期届满的6个月前,向锅协提出换证申请;

7.7.2 换证程序和要求按本文件6的有关规定办理;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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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3 证书有效期届满前完成换证的,其换证后的有效期从原证书有效期到期之日起计算;

7.7.4 证书有效期届满时未完成换证的,原证书失效。

8 产品能效标识

8.1 锅炉制造单位在持证有效期内可以对评定合格的锅炉产品进行能效标识,能效标识图例见附录

F。其他不符合本文件规定的锅炉制造单位,其产品不得按本文件进行能效标识。

8.2 锅炉制造单位应按认定的 《燃气冷凝热水锅炉制造单位资质评定证书附表》中锅炉能效等级进

行标识,标识的锅炉能效等级不受制造单位资质等级影响。

9 附则

9.1 持证单位有下列情况之一的,锅协应撤销其资质评定证书:
(1)故意涂改以及倒卖、出租、出借评定证书;
(2)提供虚假材料骗取评定证书;
(3)发生严重质量事故;
(4)营业执照被吊销。

9.2 持证单位应严格执行相关的法规、标准,确保锅炉质量,并自觉接受锅协和国家有关部门的监

督检查。

9.3 本文件由锅协负责解释。

9.4 本文件自2022年3月1日起实施。

7

T/CBWA0016—2022



附 录 A
(资料性)

燃气冷凝热水锅炉制造单位资质评定证书样式

燃气冷凝热水锅炉制造单位资质评定证书

 证书编号: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资质评定等级:A/B/C级

 资质评定范围:(见证书附表)

 按照 《燃气冷凝热水锅炉能效等级及生产单位资质评定》办法,经评定,贵单位燃气

冷凝热水锅炉制造单位资质评定等级为 级 (资质评定范围见证书附表)。

 有效期:自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中国锅炉与锅炉水处理协会 (盖章)
发证日期:  年 月 日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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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书编号:     

燃气冷凝热水锅炉制造单位资质评定证书附表

资质评定范围:

锅炉型号
热功率

MW

额定压力

MPa
总图号

燃烧器型号

及型式试验

证书编号

本体材质
能效测

试报告号
能效等级

发证机构:中国锅炉与锅炉水处理协会 (盖章)
有效期至:  年 月 日

发证日期:  年 月 日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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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燃气冷凝热水锅炉安装单位资质评定证书样式

燃气冷凝热水锅炉安装单位资质评定证书

 证书编号: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资质评定等级:A/B/C级

按照 《燃气冷凝热水锅炉能效等级及生产单位资质评定》办法,经评定,贵单位燃气冷

凝热水锅炉安装单位资质评定等级为 级。

 有效期:自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中国锅炉与锅炉水处理协会 (盖章)
发证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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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

锅炉制造单位分级评定资源条件和要求

C.1 制造单位注册资金、人员、生产场地分级评定要求见表C.1。

表C.1 制造单位注册资金、人员、生产场地分级评定要求

项目
评定级别

A B C

注册资金 (万元) 2000 1000 500

人员

(人)

技术人员a
总数 6 4 3

其中:锅炉专业 2 1 1

检验人员 3 2 2

持证调试人员 3 2 2

生产场地

(m2)
总面积 3000 2000 1000

a技术人员是指理工类大专 (含)以上学历人员。锅炉专业含热能、热动力、热工、暖通、制冷等专业;跨专业人

员在本专业工作4年 (含)以上,有业绩证明,可视同本专业人员,下同。如果仅为采用外购 (组合)锅片制造锅

炉的单位,其技术人员总数要求可相应减少2人。

产品有焊接要求的,应当配备焊接相关专业人员,持证焊工及无损检测人员数量、项目应满足产

品制造需要。无损检测外委的,应至少有1名具有一项Ⅱ级无损检测资格的人员注册在本单位。

C.2 制造单位设计能力:

C.2.1 A级制造单位,应设置设计开发部门,具有理工类相关专业的设计人员不少于3人,其中工

程师2人 (含理工类本科工作7年以上、理工类大专工作9年以上人员,下同)。设计人员应具备全

面的产品设计经验,包括结构设计、系统设计、强度计算、热力计算、水动力计算等能力;

C.2.2 B级制造单位,应设置设计开发部门,具有理工类相关专业的设计人员不少于2人,其中至

少工程师1人。设计人员应掌握所制造产品的技术标准、产品结构和安全性能规定,具备产品设计与

工艺设计转化能力。

C.2.3 C级制造单位,具有理工类相关专业的设计人员不少于1人,设计人员应掌握所制造产品的

技术标准、产品结构和安全性能规定,具备产品设计与工艺设计转化能力。

C.3 制造单位生产设备与工艺装备

C.3.1 制造单位应根据锅炉结构型式和工艺需要,配置能够满足产品制造需要的生产设备与工艺装

备,设置相应的生产工序。水压试验场地和冷态爆破试验场地应有可靠的安全防护设施。

C.3.2 产品有焊接要求的,应有焊接材料的储存库房以及焊接材料的烘干和保温设备;焊接设备、
焊接工艺评定应满足产品制造需要。

C.3.3 锅炉本体为不锈钢的制造单位应有防止铁离子污染的能力和手段,具有专用的生产厂房 (或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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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清洁场地)和生产设备,不得与碳钢混放或者混合生产。进行水压试验时,应控制水中的CL-含

量不大于25mg/L,如不能满足要求,应有水压试验后立即将水渍去除干净的装置。

C.4 制造单位检测仪器与试验装置分级评定规定见表C.2。

表C.2 制造单位检测仪器与试验装置分级评定规定

检测仪器与试验装置
评定级别

A B C

理化检验仪器

 能分析铝、铜、铁、镁、
镍、锌、锰、硅、硫、磷

等元素的定量化学成分分

析设备1台或外委满足要

求的单位;

 HB、HRC硬度计各1台

 能分析铝、铜、铁、镁、
镍、锌、锰、硅、硫、磷

等元素的定量化学成分分

析设备1台或外委满足要

求的单位;

 HB、HRC硬度计各1台

硬度计2台

壁厚测量工具 3台 2台 2台

无损检测仪器a
 超声检测仪2台或射线

检测仪1台,也可外委满

足要求的单位

 超声检测仪1台,也可

外委满足要求的单位
 可外委满足要求的单位

压力试验装置 2台 (套) 2台 (套) 1台 (套)

性能试验装置

 3台 (套),应包含安全、
热工、排 放 等 出 厂 检 验 项

目

 2台 (套),应包含安全、
热工、排 放 等 出 厂 检 验 项

目

 1台 (套),应包含安

全、热 工、排 放 等 出 厂

检验项目

烟气分析仪 5台 3台 2台

 a产品需要无损检测时应具备,且应满足产品实际无损检测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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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规范性)

锅炉安装单位分级评定资源条件和要求

锅炉安装单位分级评定资源条件和要求见表D.1

表D.1 锅炉安装单位分级评定资源条件和要求

项目
评定级别

A B C

注册资金 (万元) 500 300 200

技术人员 (人)
总数 5 3 2

工程师a 2 1 1

持证焊工 (人) 4 3 2

电工 (人) 4 3 2

起重工 (人) 3 2 2

检验人员 (人) 4 3 2

持证调试人员 (人) 3 2 2

切割设备 (台) 3 2 1

接管 (坡口)加工设备 (台) 3 2 1

焊接设备 (台) 4 3 2

焊条烘干设备 (台) 3 2 1

起重设备 (可租赁) 3 2 1

空气压缩机 (台) 1 1 1

液压试验泵 (台) 3 2 2

超声波测厚仪 (台) 2 1 1

红外测温仪 (台) 3 2 1

烟气分析仪 (台) 5 3 2

工作场所 有固定的办公场所、仪器设备室、资料档案室和仓库

 a含理工类本科工作7年以上、理工类大专工作9年以上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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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规范性)

质量保证体系基本要求

E.1 实施评定的冷凝锅炉生产、安装单位应建立并有效实施与本单位实际情况相适应的质量保证

体系。

E.2 明确质量方针和目标,并经法定代表人批准,对锅炉产品、过程、服务达到质量要求及持续改

进做出承诺,并对质量目标进行量化、分解、落实和定期考核。

E.3 建立和本单位实际情况相适应,能够独立行使质量监督、控制职权的质量保证体系组织。

E.4 任命质量保证体系人员 (包括质量保证工程师、各质量控制系统责任人员),明确其职责、权

限及各质量控制系统的工作接口。质量保证工程师应为管理层成员,质量保证体系人员应熟悉相关法

律、法规、安全技术规范及相关标准和本单位质量保证体系文件,具有与所负责工作相关的专业教育

背景和工作经验,熟悉任职岗位的工作任务和要求。质量控制系统责任人员应包括:设计、工艺、外

委控制、作业过程、检验与试验、热工调试等;

E.5 管理层应每年至少对质量保证体系的适应性、充分性和有效性进行一次管理评审,管理评审由

法定代表人 (主要负责人)负责,评审内容和结果应予以记录,并形成评审报告,由法定代表人 (主
要负责人)批准。

E.6 质量管理体系文件应包括质量管理手册、程序文件、作业 (工艺)文件 (如作业指导书、操作

规程)、质量记录 (表、卡)等。

E.7 应根据产品特性和本单位实际情况,依据各质量控制系统要求,在生产过程中合理设置控制环

节、控制点,并应体现在工艺规程、过程控制表卡、安装施工方案或施工组织设计等有关作业文

件中。

E.8 质量保证体系控制要素,应包括:文件和记录控制、合同控制、设计控制、外委控制、作业

(工艺)控制、焊接控制、无损检测控制、理化检验控制、检验与试验控制、热工调试控制、生产设

备和检验与试验装置控制、不合格品 (项)控制、人员管理、质量改进与服务等。其中焊接控制、无

损检测控制,只适用于有焊接生产工艺,以及需要进行无损检测要求的产品的生产过程。
控制要素内容至少包括:实施中的控制要求、过程记录、检验试验项目、检验试验记录和报告;

相关人员配备,职权和检查确认的工作见证。
制造单位应有对锅片定期复验以及对锅炉逐台进行检验与试验 (含压力试验)、热工调试 (含安

全性能及能效测试抽查)的规定;安装单位应有对锅炉逐台进行检验与试验 (含压力试验)、现场热

工调试 (含安全性能及能效测试)的规定。

E.9 当项目或部件 (半成品)外委时,应制定质量控制的基本要求,包括资质资格认定、评价、选

择、重新评价,活动的监督,质量的抽查和复检,质量记录、报告的审核和确认等要求。

E.10 质量控制系统责任人员按相应要求,履行审查确认、做出记录的职责。具体确认要求应在程

序文件中做出明确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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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F
(资料性)

燃气冷凝热水锅炉产品能效标识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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